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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简介：

2013 年下半年，中某通公司流动资金不足，公司董事长卢某旺欲发行私募债券融资，经与法定代表人卢

某煊、原财务总监卢某光合谋，虚增公司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、资本公积金数亿元，隐瞒公司外债 2000 余万

元。

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中某通公司审计项目后，未按审计准则要求对中某通公司账外收入和股东捐赠情况进

行审计，在审计报告中虚增了上述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和资本公积金等。副所长杨某杰、项目经理陈某明、主

任会计师王某宇、部门经理徐某参与了上述行为。

承销券商某证券公司以此为基础出具了债券募集说明书。其中，两位投资人在工作人员边某的介绍下分别

认购该私募债券，边某收受中某通公司给予的贿赂款 150 万元。2016 年该私募债券到期后，中某通公司无力

偿付债券本金和部分利息，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。

2017 年 8 月 21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判处被告人边某有

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没收违法所得。2017 年 11 月 21 日、2018 年 1 月 31 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

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，判处被告人杨某杰有期徒刑二年、缓刑三年，被告人陈某明有期

徒刑一年六个月、缓刑二年，被告人王某宇拘役六个月、缓刑六个月，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、缓刑一年，

并分别判处罚金 5 万元至 10 万元不等；以欺诈发行债券罪，判处被告单位中某通公司罚金人民币 300 万元，

被告人卢某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被告人卢某光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被告人卢某煊有期徒刑二年、缓刑二

年。一审宣判后，陈某明、王某宇、徐某提出上诉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，判决已生效。



案例评析：

财务造假是欺诈发行中的常见形式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合法权益。市场主体进行股票、

债券发行的过程中，证券公司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作为服务主体，具有规范市场主体业务和信息披露质

量的职责。如中介机构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，甚至参与市场主体实施的违法行为，证券市场的合规发展将会受

到更大的影响。
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明确了保荐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刑事责任，对实行证券发行、重大资产交易

等业务中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设立了更高标准的刑罚，上述变化均体现出加强中介机构管理、维护市场秩

序的立法理念。在全面实施注册制的背景下，证券公司等应当认真履行中介机构职责，勤勉敬业，做好资本市

场的“看门人”。


